
广东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操作指南

会计人员应完成不少于 90 学分的继续教育学习，其中公需科目

学分不少于 30学分，专业科目学分不少于 60学分。

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网址：https://kj.czt.gd.gov.cn/

1.注册/登录

（1）打开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点击业务办理，点击继续

教育，点击会计人员。

https://kj.czt.gd.gov.cn/


（2）点击右下方“用户注册”，填写“温馨提醒”内容，点击确

定。

（3）填写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登录密码、手机号、短信验

证码，点击注册即可。



（4）返回登录页面输入证件号码、手机号、验证码，点击登录

即 可 。 / 也 可 登 录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继 续 教 育 平 台

http://gdkj.edufe.cn/，点击首页“登录”按钮，进行登录。

2.信息采集



（1）点击左侧“信息采集”，勾选右侧下方内容，点击下一步。

注：信息采集行政区划需与继续教育学习所选行政区划一致

（2）按实际情况填写信息采集界面的个人信息、学历信息、工

作及专业技术信息提交，审核通过即完成信息采集。

3.网校报名学习

（1）点击左侧“继续教育”，点击“学习资源”，点击专业课/

公需课，右侧选择【东北财经大学】，点击右侧“去学习”即可进入

网校。



4.激活缴费

学习计划分为公需课和专业课。

(1)公需课免费，激活即可学习。

(2)专业课按学分收费，点击“缴费”按钮即可激活当年学习计

划,提供：微信、支付宝、激活卡、通联支付四种缴费方式。（团体报

名线下汇款需联系在线客服）

5.发票

缴费之后，点击右上角个人中心—订单信息，即可申请发票。

（1）线上缴费提供电子发票，学员可在平台自行下载。

（2）线下汇款需联系在线客服单独申请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

6.选课学习



（1）公需课：学员需在两类公需课中任选其一学习，完成全部

课程学习后，参加综合考试达 60分以上即视为完成公需科目的学习。

（2）专业课：选课时可以使用一键选课，系统会自动为您推荐

60学分专业课程。

7.学习过程说明

（1）公需课听课过程中会不定时弹出试题，答对后即可继续听

课；所有课程均完成后，需参加综合考试。

（2）按照省财政厅要求，综合考试满分 100 分，60 分通过。



（3）专业课完成听课即可获得学分，学习完成后，学分实时同

步至省平台。

8.学习状态查询

公需课及专业课均完成即视为完成当年度会计继续教育学习计

划，无需打印合格证书，学员可通过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统一查

询学习结果。


